2008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经济法》命题规律总结及趋势预测
 以下内容属东奥原创，属东奥知识产权，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感谢大家的配合！！
2002年，CPA《经济法》的全国合格率为32％，北京、上海的合格率甚至超过了40％，这是CPA考生最幸福的一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2003－2006年，《经济法》全国的合格率稳定在15％左右。

2007年，CPA《经济法》的全国合格率为17.09％（北京为22.16％），全国有20636名考生有幸通过了《经济法》的考试。在参加报名的勇士中，有45％左右的壮士咬牙坚持上了考场。但经过150分钟的拼搏，有80％的壮士不幸成为“烈士”。
首先，让我们对顺利通过《经济法》的考生表示祝贺，表示钦佩。不知道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不知道他们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道他们在查询考试成绩前的那一刻打电话的手是否在哆嗦，不知道他们在得知自己通过的那一刻到底有多高兴，打电话的手是否还在哆嗦。
其实，所有的考生都值得钦佩。不管您是第一次踏上CPA战场的新手，还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我都钦佩您的勇气。第一次挑战CPA需要勇气，第二次、第三次需要更大的勇气。
在开始复习之前，大家首先应当清楚的是，报名参加CPA考试需要的是勇气，坚持到上考场需要的是毅力，最后顺利地通过考试需要的是智慧。当然，有考生肯定会说，还有运气。没错，59分和60分之间的差距仅仅是一点儿运气。
    一、《经济法》的题型题量

   《经济法》的题型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和综合题四个题型。其中，单选题（18－20分）、多选题（18－20分）和判断题（12分）属于客观题（合计50分），采用计算机阅卷，要求考生必须用2B铅笔将答案填在“答题卡”中，在“试题卷”中填写答案无效。综合题（4题50分）属于主观题，要求考生用蓝（黑）色钢笔、圆珠笔在“答题卷”中的“指定位置”答题，用铅笔答题无效。
2008年的考试题型将保持不变，综合题应当还是4个题目，客观题的题量是否进行小幅调整是命题老师的事情，对考生的复习没有影响。
                 《经济法》题型题量分析
	年份
	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综合题

	2000年
	16题16分
	18题18分
	20题20分
	4题46分

	2001年
	16题16分
	18题18分
	18题18分
	4题48分

	2002年
	18题18分
	18题18分
	16题16分
	4题48分

	2003年
	18题18分
	18题18分
	16题16分
	4题48分

	2004年
	18题18分
	18题18分
	16题16分
	4题48分

	2005年
	18题18分
	20题20分
	12题12分
	4题50分

	2006年
	20题20分
	18题18分
	12题12分
	4题50分

	2007年
	18题18分
	20题20分
	12题12分
	4题50分


   1、单选题：不简单
2007年的单选题为18个题目，每小题1分。2007年单选题的难度略低于2006年，大多数考生可以拿到12－15分的分数。在18个单选题中：（1）有9个小题（第2、4、5、10、11、13、14、15、18小题）是根据某“一个”法律条文“直接”命题的，在教材中可以直接找到答案；（2）有4个小题（第1、9、16、17小题）是以小案例的形式考到某一个法律条文，在教材中找到该考点后需要适当的活学活用；（3）有5个小题（第3、6、7、8、12小题）则是根据教材中散落的3－4个考点综合而成。
单选题要求考生不仅要死记一些重要的法律条文，而且要准确理解，学会如何运用法律条文进行具体分析。以2003年单选题第12题为例，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规定，境内企业对外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并不得超过其上年的外汇收入。该法律条文的含义是：如果净资产的50％为A，上年外汇收入为B，则企业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得超过A、B中的较小值。在复习过程中，只有对该法律条文理解到这个层次，才算真正掌握了该考点，才算有效的防守。
单选题在四个题型中属于最简单的一个题型，能否在单选题中拿到尽可能高的分数是考生顺利通过考试的基础。
    2、多选题：难
2007年的多选题为20个题目，每小题1分。2007年多选题的难度明显高于2006年，大多数考生的得分可能在10分以下。在20个多选题中：（1）有10个小题（第2、3、5、6、7、9、12、13、14、16小题）是根据教材的某一个自然段直接命题的，难度相对不大；（2）有6个小题（第10、11、17、18、19、20小题）是以小案例的形式命题，考生需要活学活用；（3）有3个小题（第1、4、8小题）则是根据教材中散落的N个考点综合而成，难度较大；（4）有1个小题（第15小题）在教材中找不到直接的答案，需要考生的知识拓展能力。考生失分比较多的题目可能集中在第1、7、10、11、12、15、18小题。
在复习多选题时，应注意对教材中前后出现的相关知识点进行总结和归纳，掌握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只有防守到位，才不怕别人进攻，否则只能落入命题者的“陷阱”。以2005年多选题第7小题为例，本题考点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董事会的会议制度。（1）选项A：涉及董事会的性质，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2）选项B：涉及董事会的召开频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3）选项C：涉及董事会的召开条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应由过半数的董事出席会议，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董事会应由2/3以上的董事出席会议；（4）选项D：涉及董事会的特别决议，“资产抵押事项”只是属于“合作企业”董事会的特别决议，不属于“合营企业”董事会的特别决议。从命题者“进攻”的角度来看，四个选项都具有足够的进攻力；从考生“防守”的角度来看，稍有不慎，1分变成0分。
    3、判断题：踩地雷的游戏
    2007年的判断题共12个题目，每小题1分。判断题的评分标准：判断正确的得1分，判断错误的倒扣1分，不答既不得分也不扣分（即使12个题目全部判断错误，扣分最多扣至本题型0分为止，不会殃及其他题型的分数，考生不会因为判断题而破产）。在考试时，由于单选题、多选题没有惩罚性条款，绝对不能束手就擒（不答不代表自己诚实）；但判断题最好坚持“谨慎原则”，的确有鲁莽的考生判断题得了0分。
    4、综合题：不知如何下手
2007年的综合题共4个题目，分值为50分，每个题目的分值不尽相同。2007年的综合题表面上波澜不惊，《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合同法》和《破产法》都在考生的防守范围之内，半数以上的考点对考生而言都“轻车熟路”。在4个综合题中，难度最大的是第3题，主要考点包括买卖合同的所有权保留条款、风险的转移、合同解除、约定不明的处理原则、留置权。考生要在短时间内把当事人的关系厘清，结合具体问题灵活运用这些考点对初学者而言肯定是一个挑战。

在CPA《经济法》的考试中，如果有一个综合题彻底不会尚可“苦心经营”，如果有两个综合题彻底不会只能“举手投降”。但是，考生应清楚的是，对任何一个综合题，考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看懂看透，也不可能完全看不懂（除非没好好复习）。考生应学会在“遭遇战”中苦心经营，力拼每1分。

二、综合题的复习方法
综合题是CPA《经济法》考试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题型，分值为50分。考生能否通过《经济法》的考试，前面50分的客观题是基础，而50分的综合题则是关键。

对考生而言，50分的客观题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会，弄出个答案来并不难，而综合题大多数考生感到无从下手，这是难度之一。
从考试时间的分配上，《经济法》的考试时间为150分钟，一般情况下，前面50分的客观题需要的时间一般在45分钟左右（其中包括填答题卡的时间），剩下100分钟的时间要完成4个综合题， 平均每个题目不能超过30分钟。2006年的4个综合题，试题部分为2700字（2006年试题的字数比2007年要少得多），标准答案为2500字（考生如果能精炼点儿，也不会低于2000字；如果再罗嗦点儿，可能会突破3000字）。由此可以看出，在100分钟的答题时间内，要求考生在10分钟之内把一个700字左右的综合题看完、看懂、看透，然后在15分钟之内把5－6个小问题的答案写出来、写清楚。然后喘口气（最好别超过5秒钟），继续。时间不够，这是难度之二。

如何复习综合题？在考试中如何应对综合题？这是《经济法》考生必须面临的挑战。

（一）综合题的命题思路

1、喜新不厌旧

最近5年综合题的命题思路充分体现了“喜新不厌旧”的特征，即当年教材新增的重点内容，在当年的综合题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03年
	新股
	第2题：2003年新增的《知识产权法》

第3题：2003年重大调整的《破产法》

第4题：2003年重大调整的“增发新股的条件”

	
	老盘绩优股
	第1题：《票据法》

	2004年
	新股

次新股
	第1题：2003年新增了“国有企业利用外资改组”

第2题：2003年新增了“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

第3题：2004年新增的“银行结算账户”

第4题：2004年重大调整的“股票的首发条件”

	
	老盘绩优股
	第3题：《票据法》＋“银行账户”

	2005年
	新股

次新股
	第2题：2005年新增的“国有资产产权转让”

第4题：2004年新增的“上市公司担保”

	
	老盘绩优股
	第1题：《票据法》

第3题：《合同法》

	2006年
	新股
	第1题：2006年重大调整的《公司法》

第2题：2006年重大调整的《证券法》

	
	老盘绩优股
	第3题：《合同法》

第4题：《知识产权法》

	2007年
	新股
	第1题：2007年重大调整的《合伙企业法》

第2题：2007年重大调整的《证券法》

第4题：2007年重大调整的《企业破产法》

	
	老盘绩优股
	第3题：《合同法》


2、跨章节考点的综合

在综合题的命题过程中，为了体现试题的难度，往往会综合几个章节的考点。
（1）2002年的第3个综合题，其考点涵盖了《合同法》和《票据法》的内容。

（2）2003年的第2个综合题，其考点涵盖了《技术合同》和《知识产权法》的内容。

（3）2004年的第1个综合题，其考点涵盖了第二章“国有企业利用外资改组”和第五章“合营企业”的内容。

（4）2004年的第3个综合题，其考点涵盖了第十一章“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和《票据法》的内容。

（5）2005年的第2个综合题，其考点涵盖了第三章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第四章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和第八章的“担保定金”。

（6）2005年的第3个综合题，其考点涵盖了第六章的“破产财产”、第八章的“可撤销合同”、“合同的法定解除”和第九章的“融资租赁合同”。

（7）2006年的第3个综合题，其考点涵盖了第八章的“不安抗辩权”、“保证”和第九章的“买卖合同”、“运输合同”。

（8）2006年的第4个综合题，其考点涵盖了第十三章的“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

（9）2007年的第2个综合题，其考点涵盖了第七章的“增发条件”和第八章的“上市公司担保”。

（10）2007年的第3个综合题，其考点涵盖了第八章的“约定不明的处理原则”、“合同解除”、“留置权”和第九章的“买卖合同”、“租赁合同”。

跨章节综合题的出现，无疑加大了试题的难度，也加大了考生复习的难度。从防守者的角度，对付多点进攻，只有靠全面防守。只有平时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在考场上才能灵活应对，以不变应万变（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二）综合题的答题思路

1、先客后主

拿到试卷后，最好先别看综合题（看完综合题后信心大增的情况极为罕见），在头脑相对清醒的情况下先把客观题踏踏实实地做完。

2、保三争四

在开始做综合题之前，最好先把四个题目快速浏览一遍，初步确定自己的答题顺序，明确自己的主攻方向。要想顺利地通过《经济法》的考试，工工整整地做完全部的综合题是最起码的底线。但是，如果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必须丢下一个题，希望您丢下的是自己不会或者没有把握的题目，而不是自己最有把握的题目。

考生应清楚的是，第4个综合题不一定是最难的，第1个综合题也不一定是最容易的。当然，每年的情况各不相同。考场上的事情由您自己决定，但您至少应当有“保三争四”的意识。

“保三争四”的第二层含义是，与其把四个综合题胡乱做完，还不如把自己有把握的三个综合题做得干干净净，再争取第四个题目拿到2－3分。

3、先要求后题目

（1）在做某一个综合题时，最好先快速浏览题目的要求，然后带着问题去推敲题目。每个考生的习惯不同，每个试题的具体情况也不同，到底先看题目，还是先看要求，没有统一的标准。

（2）整个题目可能看不懂，但有时不一定会影响考生回答某一个小问题。例如，2002年第2个综合题的第1个小问题：“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预先从借款本金中扣除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何处理？”对该问题考生完全可以不看题目就给出正确答案。

4、挑肥拣瘦

每个小问题的分值差别不大，但难度有可能差别很大。有些小问题需要彻底搞清整个题目才能给出答案，有些小问题根据局部内容即可快速给出答案，考生应学会“挑肥拣瘦”，根据自己的时间灵活取舍，不要为了2分耽误后面的综合题。例如，2006年第3个综合题的第5个小问题：“丁公司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还是一般保证责任？并说明理由。”只要快速找到题目的第2个自然段，发现“保证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方式”，马上就可以给出答案，整个题目可以看不懂，这1.5分不能丢。

简而言之，在每个综合题中，都会有2－3个难啃的“硬骨头”，但命题老师肯定会给你留下几个“软柿子”。

5、答题步骤

以2006年第1个综合题的第1个小问题为例，题目的要求是“公司成立前出资人的首次出资总额是否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并说明理由。”（本小题1.5分）。

第一步，作出简单、明确的判断（0.5分）。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完整地写出“公司成立前出资人的首次出资总额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为了简明清楚，也可以直接写“首次出资总额符合规定”。因为阅卷老师要的就是你的判断：符合还是不符合。你必须给个明确的说法，不要左躲右闪，如果你是阅卷老师也喜欢痛痛快快的学生。由于综合题不倒扣分，“是否符合规定”你总可以“弄出”一个答案来，没必要坚守孔子的“不知为不知”，否则，0分，你亏不亏？

第二步，说明理由（1分）。标准答案是：“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只是过渡性的语言，并非评分点，为了避免画蛇添足，累了自己，也累了阅卷老师，考生可以简单地写成“根据有关规定”或者“根据规定”即可，这不是评分的要害。其次，是否要求考生一字不差地引述法律条文，这是考生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毫无疑问，标准答案都是法律原文，它没必要再去瞎编了。但考生是闭卷考试，可以自己组织语言进行适当地变通，但法律条文中的关键词必须准确到位。对这个问题而言，关键词是“不能低于注册资本的20％”。在说明理由时，考生只要能说得“靠谱儿”，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分。但考生应清楚的是，到底什么叫“靠谱儿”，主观题就是主观题，有人的主观性在其中，不可能存在一个严格的标准。

第三步，做具体分析。考生应针对法律条文中的关键词，结合案例中的实际情况作一个简明的分析即可，切不可洋洋洒洒。在本题中，三个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为110万元，未达到注册资本的20％（或者：公司出资人首次出资额合计为110万元，仅占注册资本的18.3％）。

说明理由需要引述的是法律规定，具体分析针对的是题目中的实际情况。在实际阅卷过程中，如果考生没有引述法律规定，而是在作出明确判断后，直接回答“三个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为110万元，未达到注册资本的20％”也会拿到这1.5分。但是，希望考生最好还是按照这三个步骤来回答问题。这样，思路更加清晰，拿到这1.5分的机会更多一些。

由此可以看出，考生在复习综合题时，可能最怵的是背法律条文。但在实际阅卷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要求考生引述法律原文，考生可以对法律条文进行适当的变通，只要针对题目的具体情况，把大致意思表述清楚，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分。因此，考生在复习综合题的过程中，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步，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首先解决“心里明白”的问题。拿到一个综合题，要看得懂题目的大概意思，“心里”要清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不符合，它违反的大概是哪条规定。

第二步，解决“纸上明白”的问题。把你心里明白的事情给别人说清楚，这就需要学些固定的套路，让阅卷老师看明白。心里明白的东东，能不能在纸上写明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第三步，如果时间允许，对一些特别重要的法律条文，最好有针对性地背一下，至少要过一下脑子，如果真考到这个法律条文了，怎么去引述它，关键词是什么。

（三）综合题的复习方法
1、要保证做题的数量。只有通过做一定数量的综合题，才能逐步把握综合题答题的基本思路，各种考点的命题形式。通过做题，掌握考点、掌握答题的基本技巧。在CPA《经济法》的复习中，抛弃教材、搞“题海战术”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不做综合题是万万不能的。

2、要保证做题的质量。每做完一个综合题，考生都应该总结一下，这个题目涉及了哪些考点，这些考点自己是否会举一反三，不要为了做题而做题，因为做题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3、要真正去做题。许多考生习惯一边看综合题，一边看答案。这个习惯最好能改掉，因为能否看懂答案和自己是否真的会做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否则，平时复习中感觉综合题很容易，答案全都看得懂；到了考场上没有答案可以看了，傻了，晚了。

三、2008年教材的主要变化

1、2007年教材的主要变化

（1）第2章：根据新《合伙企业法》进行了重大调整。
（2）第5章：新增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内容。
（3）第6章：根据新《企业破产法》进行了重大调整。
（4）第7章：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新增了“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股票的条件”、“上市公司增发股票的条件”、“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和“上市公司收购”。

2007年CPA《经济法》试题充分体现了“喜新不厌旧”的宗旨，2007年教材进行重大调整、新增内容的分值高达50分（其中客观题新增考点的分值为12分，综合题第1、2大答题全部来自2007年教材的新增内容）。

2、2008年教材的主要变化

CPA《经济法》教材惟一不变的是与时俱进，每年都要根据最新生效的法律、法规进行重大调整。对考生而言，2008年教材的新增内容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也是机遇。
（1）新增了第二章《物权法》，2008年教材由原来的14章增加到15章，并对各章顺序进行了调整。
（2）在第三章《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中新增了“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3）在第四章《企业法》中删掉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全部内容，并更名为《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
（4）在第五章《公司法》中新增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5）在第六章《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新增了“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和“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

（6）在第七章《企业破产法》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管理人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

（7）在第八章《证券法》中，新增了“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违反证券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8）在第九章《合同法》（总则）中，删掉了“抵押、质押、留置”的全部内容，转移到第二章。
（9）在第十四章《知识产权法》中，新增了“计算机软件的保护”。
2008年教材的变化表面上没有2007年那般惊天动地，但一个《物权法》就足以让考生细细琢磨几个月。在2007年的基础上，2008年教材的难度更大了。
四、复习注意事项

1、教材与做题的关系
（1）如果您想通过《经济法》的考试，必须把教材放在第一位。抛开教材搞题海战术肯定不行，除非您确信能做到2008年的试题。考生千万不要舍本逐末，舍弃教材的风险不言而喻。
（2）至少需要拿出50％以上的时间看教材。教材完全看懂、看透了，可以不做题。做题只是帮助您准确理解、深入理解教材中的部分考试内容，而非全部。
（3）如果您能做到“过目不忘”，教材看一遍就足够了；否则需要第二遍。

（4）《经济法》80％的考点集中在教材20％的篇幅内，考生应将有限的时间集中在教材的重点内容上，“地毯式轰炸”不一定是最有效的防守方式。就算有考生下足了决心准备搞“地毯式轰炸”，没开始几天就发现自己的炸弹是有限的，而且前面刚刚轰炸完的东西又忘得一干二净，没信心了。一开始头大，再后来头疼，最后头不疼了，放弃了。
2、重点章节

在2007年的试题中，重点章节（7章）的分值高达77分，非重点章节（7章）的分值仅为23分。
（1）重点章节：第4、5、7、8、9、10、13章（2008年教材的新序号）
（2）非重点章节：第1、3、6、11、12、14、15章（2008年教材的新序号）
各层次分值表

	
	重点章节

（7章）
	非重点章节

（7章）

	2004年
	67
	33

	2005年
	73
	27

	2006年
	73
	27

	2007年
	77
	23

	平均
	72.5
	27.5


       2004－2007年各章的分值情况（2008年教材的新序号）
	章节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第1章
	3
	2
	4
	2

	第2章
	
	
	
	

	第3章
	3
	6
	1
	3

	第4章
	9
	3
	6
	16

	第5章
	10
	14
	20
	5

	第6章
	10
	7
	5
	5

	第7章
	6
	6
	6
	14

	第8章
	16
	13
	19
	18

	第9章
	6
	19
	10
	9

	第10章
	7
	8
	4
	7

	第11章
	3
	2
	2
	1

	第12章
	6
	3
	3
	4

	第13章
	13
	11
	8
	9

	第14章
	5
	5
	9
	5

	第15章
	3
	2
	3
	2


3、历年试题
历年试题对考生而言是最好的复习资料，通过历年试题，考生不仅可以学到大量的知识点，还可以准确把握试题难度、命题思路、命题技巧和侧重点，做到“知已知彼”。做为防守者，至少应当清楚进攻者的基本攻击套路。
（1）最近1－2年综合题涉及的考点一般不会在2008年的综合题中再次出现。2007年综合题考到了“上市公司增发股票的条件”，2008年再考一次的可能性很小。但综合题中出现的重要考点，在2008年的客观题中可以再次出现。

（2）客观题中曾经出现的考点，在2008年的试题可以变换一个角度再次出现。例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关系，在1998－2006年的9年间，至少考了6次。
（3）由于CPA《经济法》教材每年都进行较大调整，因此，在以前年度的试题中，肯定有大量的题目与2008年教材的规定不一致。为此，在本书第二部分各章节的“历年考题评析”中，我们严格按照2008年教材，对以前年度的试题进行了仔细筛选、排查，对个别试题的答案进行了调整，留下的都是好同志了，大家可以放心参考。
五、考试注意事项

   1、合理安排考试时间

对于95％以上的考生而言，《经济法》150分钟的考试时间“相当”紧张。在充分复习的前提下，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有限水平，是考生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前面50分的客观题一般情况下会占用45分钟左右的时间。首先，要求考生在做客观题时不要为了单纯追求速度而影响了准确率，如果前面50分的客观题得分在35分以下，后面的综合题答得再好也很难通过考试。尽管我们一再强调综合题是通过考试的关键，但千万不要忘了客观题是通过考试的基础和前提，不要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

换而言之，对于2008年的试题，考生拿回家里踏踏实实地用6个小时得60分是第一个层次（基本入门了），在考场上用3个小时得60分是第二个层次（答题速度还有点儿慢），但在规定的150分钟内苦心经营拼下60分是第三个层次，提前半个小时交卷、轻轻松松地砍下61分是最高层次。
2、头脑务必要清醒，务必要保持必胜的信心
不管您平时付出了多少努力，做过多少套模拟试题，到了考场都是一场“遭遇战”，大部分试题肯定是平时复习中没有做过的，没有见过的，或者根本就没有想过的，此时千万不要慌。考生应当清楚的是，所有的考生跟你目前的境遇是一样的，通过考试的学生都是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苦心经营”拼下60分的，那些稀里糊涂胡乱答完的考生大多得了59分以下。
3、不能出现“致命的错误”
（1）“答题卡”、“答题卷”都要求考生填写“姓名”、“准考证号”和“身份证件号”，这些工作在开始做题之前必须完成，别忙了几个月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留下。
（2）在综合题“答题卷”的第一页上，有一个“第5号条形码”需要取下并贴在“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上。

（3）在“答题卡”上填涂答案时，必须用2B铅笔，对准题号再下手。如果你涂串行了再改，有可能时间不够用。即使您有足够的时间，您准备的橡皮有可能擦不干净以前的痕迹，影响计算机的识别。就算您的橡皮非常好用，但有可能把“答题卡”擦出个大窟窿，影响计算机的情绪。
（4）在单选题、多选题中，经常要求考生选择“不正确”或者“不符合规定”的选项。在一个多选题中，如果别人选了AC，您选了BD，肯定有一个人犯了致命错误。

（5）别忘了综合题是人工阅卷，注意是别人阅卷，不是您自己。如果您搞坏了阅卷老师的好心情，肯定要付出代价。希望考生在做综合题时务必保持卷面整洁、行书工整、条理清晰，乱成一团的试卷没有人会有好心情瞪大眼睛去帮您找其中的要点。不要指责别人不尊重您几个月的劳动成果，如果您自己是阅卷老师，看到一团糟的答卷也会火冒六丈。
（6）四个综合题必须写在答题卷的“指定位置”上，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7）强烈建议您在作综合题之前把“答题卡”填好，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做综合题。即使第4个综合题没有做完，您仍有机会通过考试（至少可以幻想）；但如果没填答题卡就出了考场（如果别人告诉您通过了，那是幻听），您只能继续关注2009年教材的最新变化。

最后，预祝大家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轻松过关！
